
公司会计张某在外出办公时
发生交通事故并导致腿部受伤。
因工作繁忙， 她没有立即休假而
是带病坚持工作。 之后， 她请休
病假获得公司批准。 岂料， 当休
假期满返岗上班时， 公司竟以不
胜任工作为由单方调整其工作岗
位。 见其不从， 又对其进行社保
减员。 无奈， 她只得主动提出离
职。

“既然是张某主动辞职， 公
司就无需向她支付经济补偿 。”
持有张某辞职信的公司态度十分
强硬。 当工会法律援助律师指出
公司无故对张某进行调岗、 社保
减员、 少发工资属于违法行为之
后， 公司自觉理亏并同意调解，
最终向张某支付了2万元离职经
济补偿金。

职工因工负伤后被迫离职

2021年4月26日 ， 张某入职
北京一家公司从事会计工作， 双
方签订了为期3年的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 在职期间 ， 她工作认
真， 踏实肯干， 公司领导对她比
较认可。 同年8月3日， 她在外出
为购置增值税发票时发生交通事
故导致腿部受伤。 考虑到工作量
大且有很多工作需要她亲自处
理， 她便坚持带病工作至8月25
日。 将手头工作处理完毕后， 她
向公司提出申请， 打算从2021年
8月26日起休病假2个月， 公司批
准了她的休假请求。

可是， 当张某休假期满返回
公司上班时， 公司以不胜任原工
作岗位为由调整其工作岗位， 并
向她出具了调岗通知书。 她不认

可公司的调岗行为， 想继续留在
原岗位工作 ， 但多次与 公 司 协
商 均 无 结 果 。 此 外 ， 公 司 还
在2021年10月强行将其社保做减
员处理 ， 并以此逼迫她自动离
职。

见此情形， 张某在其医疗期
于2021年10月30日到期后被迫提
出离职。

工会法律援助帮职工讨
回补偿

因为腿部受伤， 张某短时间
内无法工作。 由于公司一直未支
付病假期间的工资 ， 张 某 感 觉
生活压力很大 。 无奈， 张某请
求 劳 动 争 议 仲 裁 机 构 裁 决 公
司 支 付其停工留薪期工资 、 未
足额支付的工资差额、 因工伤支
付的医疗费 、 交通费等共计2.4
万元。

仲裁受理案件后， 从没打过
官司的张某犯了愁。 由于缺乏法
律知识， 她便就近来到丰台区总
工会申请法律援助。 经北京市总
工会法律服务中心批准， 工会批
准了张某的申请， 同时指派专职
律师李思思作为她的委托代理
人。

李思思律师认为， 认定张某
所受交通事故伤害属于工伤是一
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根据律师的
建议， 张某自行申请并被认定为
工伤且达到十级伤残级别。

仲裁开庭当日， 公司主张张
某经常请假， 导致工作积压， 属
于无法胜任工作。 在张某主动离
职的情况下， 公司不应当向其支
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李律师认为， 公司单方面调
整张某的工作岗位属于违法调
岗， 其擅自进行的社保减员行为
存在明显的逼迫张某离职的倾
向。 在公司拒不支付拖欠工资的
情况下， 张某被迫提出解除劳动
关系， 公司应当按照 《劳动合同
法》 第38条第2项规定向其支付
经济补偿金， 并补足此前少发的
工资差额。

另外， 李律师还以人社局作
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及劳动能力
伤残等级鉴定结论为依据， 要求
公司向张某支付一次性就业补助
金等费用。

经过双方举证、 质证， 公司
虽然在法理上存在缺陷， 但始终
坚持自己的主张。 张某亦要求仲
裁员依法作出裁决 。 在此情况
下， 仲裁员积极主持调解， 告知
公司在本案中其虽持有张某自愿
签署的离职申请， 但张某离职的
前提是公司的调岗理由不是很充
分， 且未拿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张
某不能胜任原岗位。 与此同时，
也告知张某其也有证据不足的情
形。

最终经过几轮调解， 双方达
成和解， 公司同意向张某支付经
济补偿金 、 工资差额等2万元 ，
仲裁机构制作了调解书。

“我不知道自己在哪些地方
有理， 在哪些地方存在不足。 如
果没有工会的法律援助、 没有李
律师帮忙， 案件不但不会这么快
结案， 我也不会得到比较满意的
赔偿数额。” 张某表示 ， 通过这
件事， 她要加强业务知识和法律
知识的学习 ， 增加遵纪守法意
识。

劳模律师说法

调整职工工作岗位必须
依法进行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时福茂
律师点评：

本案涉及两个法律问题：一
是公司能否单方调整劳动者工作
岗位。一般来说，如果劳动者确实
不能胜任工作， 公司是可以对劳
动者的岗位进行调整的， 无需经
过劳动者的同意。本案中，公司认
为张某经常请假，导致工作积压，
属于无法胜任工作， 以这种理由
定性职工不胜任显然是不能成立
的。因为张某请假系事出有因，停
工留薪是工伤职工的法定权利，
其所休之假既不是病假也不是事
假， 而是因工伤负伤暂时停止工
作。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作为用人
单位不但没有给予因工负伤的张
某以应有的关怀和照顾， 反而认
为其无法胜任工作显然错误。

二是不能胜任工作的员工能
否解除。 公司以张某不能胜任工
作单方调岗并对其社保减员是违
法的。 张某可以公司 “未按照劳
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
动条件” 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当
然， 如果公司进行社保减员， 拒
绝张某到原岗位工作并停发工
资， 张某也可以主张公司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 要求向其支付经济
赔偿金或者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而不是仲裁中张某提出的经济补
偿金。

协办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

劳模
说法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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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法律援助帮职工讨回经济补偿
编辑同志：

2022年9月， 我入职公司
后担任客户部副经理职务 ，
双方签订了3年期限的劳动合
同， 试用期为6个月。 由于我
的工作岗位涉及客户资源等
商业秘密， 公司还跟我签了
一份竞业限制协议。 该协议
内容主要有： 我在离职后2年
内不得在本地区经营、 参与
任何与该公司形成竞争关系
或者有相似业务的活动； 在
竞业限制期限内， 公司每月
向我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
4500元； 我若违反竞业限制
约定， 应当向公司支付违约
金8万元。 然而， 在入职2个
月后， 公司就以不符合录用
条件为由将我辞退。

我在离职后一直遵守竞
业限制约定，而公司却未支付
经济补偿金。 当我去索要时，
公司竟然说：“你工作时间短，
还未接触到商业秘密，无需遵
守竞业限制协议，未支付经济
补偿已说明解除了竞业限制
协议。 ”

请问：公司的这种说法对
吗？

读者：欧向晖

欧向晖读者：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保密
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
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
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
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劳
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
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
违约金。 ”

此外，《劳动合同法》第二
十四条规定：“竞业限制的人
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
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
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竞业限
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
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
规定。 ……竞业限制期限，不
得超过2年。 ”

本案中，公司与你签订的
竞业限制协议符合上述法律
规定，对你们双方具有法律效
力，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至于
你在该公司工作时间的长短，
是否已接触到商业秘密，公司
是否已按约定向你支付经济
补偿金等，这均不会影响竞业
限制协议的有效性。 因此，在
竞业限制协议未被解除之前，
你一直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是
明智的做法。

如果公司认为不需要你
遵守竞业限制协议，那就应当
及时以书面通知的方式告知
你解除竞业限制，该通知送达
你时即发生法律效力，或者通
过仲裁和诉讼途径来解除竞
业限制协议。 然而，由于公司
并没有及时行使解除权，故理
当按照约定向你按月支付竞
业限制经济补偿。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
十九条的规定，在该公司与你
解除竞业限制协议时，你还可
以请求其按当时约定的标准，
额外支付3个月的竞业限制经
济补偿。

潘家永 律师

员工在试用期内被辞
还受竞业协议约束吗？

公司采取单方调岗、社保减员等措施逼职工辞职

网络购物作为一种便捷的消
费方式深受大众欢迎 。 不幸的
是， 形形色色的欺诈行为也掺杂
其中。 为防止上当受骗， 消费者
需慧眼识别骗子常用的以下5个
套路。

套路1

虚假二维码
2022年11月初， 职工小石看

中一款电热水器。 下单前， 对方
提示说使用二维码支付可以便宜
300元。 随后， 卖家发来一个二
维码。 他通过手机支付宝进行扫
描， 进入支付界面， 输入银行卡
账号和密码后点击支付 。 第二
天 ， 小石发现自己银行卡被盗
刷。 经查， 当时是冒充卖家的骗
子提供的含有木马病毒的二维
码， 盗取了他的银行卡信息。

提示
不法分子一般会冒充卖家向

消费者提供二维码， 并称只要扫
描二维码就可以获得更大优惠。
事实上， 骗子提供的二维码是一
个含有木马病毒的下载地址， 病
毒被下载后就盗取了持卡人的网
购信息 。 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
时 ， 可立即向网络交易平台投
诉 ， 由平台代向商家交涉 。 同
时， 应及时报案， 尽可能减少财
产损失。

套路2

虚假客服
林阿姨退休后迷上了网购，

前几天她接到自称某电商旗舰店
的客服电话， 声称其所购衣服因
质量问题需退货的申请已受理，
同时需要信用积分600分， 提高
信用积分可到指定借贷平台暂借
6000元来实现， 林阿姨完成退货
后再把钱还给售后客服。 在客服
的诱导下， 林阿姨一步步落入了
骗子的贷款圈套。

提示
网络中， 经常有不法分子冒

充客服拨打消费者电话， 称消费
中奖、 提高积分、 需要退款或者
账单出现异常等， 然后将消费者
引入陷阱实施诈骗。 因此， 消费
者在办理退货手续时应主动与网
店官方客服联系， 凡是莫名打来
的 退 货 电 话 ， 或 者 要 求 安 装
APP、 操作银行卡极有可能是骗
子， 一律要挂断。

套路3

虚假网站
近日， 秦女士收到同事从微

信发来的网页链接， 内容是 “发
给您一个助力礼包 ！ 赶紧来戳
吧！” 秦女士随即点击进入， 页

面跳转后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并转
发好友群即可以获取红包。 完成
这些操作后， 秦女士并没有收到
任何红包， 但她的个人资料已被
不法分子套取。

提示
每逢购物旺季， 很多微信都

会收到 “现金礼包 ” “助力红
包” 一类的优惠券、 打折券页面
链接。 这时， 消费者一定要谨慎
点击类似链接， 特别是遇到要求
输入个人信息或绑定银行账号时
更要三思而后行。 若不慎中招造
成个人账户被盗和信息泄露， 应
第一时间关闭手机网络、 修改网
银、 支付宝等重要账户密码， 并
通过安全软件查杀木马病毒。

套路4

虚假快递
前几天， 刘女士连续网购10

多件物品。 很快， 她接连收到两
个快递到货电话。 领取时， 快递
员表示其中一个是货到付款， 在
快递员催促下， 她直接掏钱签收
了快递。 等回家拆开包裹， 发现
里面是废纸。

提示
虚假快递诈骗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假快递员”，直接欺骗受
害者到付钱款。 另一种是骗子获
取消费者个人信息后， 利用快递

公司的漏洞， 寄送一些廉价商品
让快递公司代收货款。因此，消费
者对于到付包裹务必谨慎签收和
付款， 在拿不准的情况下可直接
拒收，或者当场打开包裹检验。

套路5

虚假广告
冯某通过网购花7000元买来

两床真丝被罩。 当时， 网店广告
宣传称该商品具有滋养肌肤、 延
缓衰老等功效， 还有明星代言人
的形象。 收货后才发现所购商品
系 “三无 ” 产品 。 法院审理认
为， 网店的广告用语违反相关法
律规定， 对消费者产生了误导，
构成欺诈， 遂判决其向冯某返还
全额货款并赔偿冯某2.1万元。

提示
网络虚假宣传主要采用绝对

化广告用语，如“全网价格最低”
“销量第一”等，有的夸大产品使
用效果、虚构品牌产地。 此外，还
有通过“好评返现”、花钱请刷单
等方式虚构信用评价， 或擅自发
布依法应当审批才能发布的商品
广告等。对此，消费者应多渠道了
解商品价格变动情况， 不要被虚
假折扣迷惑。同时，要选择信誉度
高的卖家进行交易， 同时要注意
保存聊天记录、电子订单、付款记
录等证据。 张兆利 律师

网购应当识破哪些诈骗套路？

公司会计张某在外出办公时
发生交通事故并导致腿部受伤。
因工作繁忙， 她没有立即休假而
是带病坚持工作。 之后， 她请休
病假获得公司批准。 岂料， 当休
假期满返岗上班时， 公司竟以不
胜任工作为由单方调整其工作岗
位。 见其不从， 又对其进行社保
减员。 无奈， 她只得主动提出离
职。

“既然是张某主动辞职， 公
司就无需向她支付经济补偿 。”
持有张某辞职信的公司态度十分
强硬。 当工会法律援助律师指出
公司无故对张某进行调岗、 社保
减员、 少发工资属于违法行为之
后， 公司自觉理亏并同意调解，
最终向张某支付了2万元离职经
济补偿金。

职工因工负伤后被迫离职

2021年4月26日 ， 张某入职
北京一家公司从事会计工作， 双
方签订了为期3年的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 在职期间 ， 她工作认
真， 踏实肯干， 公司领导对她比
较认可。 同年8月3日， 她在外出
为购置增值税发票时发生交通事
故导致腿部受伤。 考虑到工作量
大且有很多工作需要她亲自处
理， 她便坚持带病工作至8月25
日。 将手头工作处理完毕后， 她
向公司提出申请， 打算从2021年
8月26日起休病假2个月， 公司批
准了她的休假请求。

可是， 当张某休假期满返回
公司上班时， 公司以不胜任原工
作岗位为由调整其工作岗位， 并
向她出具了调岗通知书。 她不认

可公司的调岗行为， 想继续留在
原岗位工作 ， 但多次与 公 司 协
商 均 无 结 果 。 此 外 ， 公 司 还
在2021年10月强行将其社保做减
员处理 ， 并以此逼迫她自动离
职。

见此情形， 张某在其医疗期
于2021年10月30日到期后被迫提
出离职。

工会法律援助帮职工讨
回补偿

因为腿部受伤， 张某短时间
内无法工作。 由于公司一直未支
付病假期间的工资 ， 张 某 感 觉
生活压力很大 。 无奈， 张某请
求 劳 动 争 议 仲 裁 机 构 裁 决 公
司 支 付其停工留薪期工资 、 未
足额支付的工资差额、 因工伤支
付的医疗费 、 交通费等共计2.4
万元。

仲裁受理案件后， 从没打过
官司的张某犯了愁。 由于缺乏法
律知识， 她便就近来到丰台区总
工会申请法律援助。 经北京市总
工会法律服务中心批准， 工会批
准了张某的申请， 同时指派专职
律师李思思作为她的委托代理
人。

李思思律师认为， 认定张某
所受交通事故伤害属于工伤是一
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根据律师的
建议， 张某自行申请并被认定为
工伤且达到十级伤残级别。

仲裁开庭当日， 公司主张张
某经常请假， 导致工作积压， 属
于无法胜任工作。 在张某主动离
职的情况下， 公司不应当向其支
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李律师认为， 公司单方面调
整张某的工作岗位属于违法调
岗， 其擅自进行的社保减员行为
存在明显的逼迫张某离职的倾
向。 在公司拒不支付拖欠工资的
情况下， 张某被迫提出解除劳动
关系， 公司应当按照 《劳动合同
法》 第38条第2项规定向其支付
经济补偿金， 并补足此前少发的
工资差额。

另外， 李律师还以人社局作
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及劳动能力
伤残等级鉴定结论为依据， 要求
公司向张某支付一次性就业补助
金等费用。

经过双方举证、 质证， 公司
虽然在法理上存在缺陷， 但始终
坚持自己的主张。 张某亦要求仲
裁员依法作出裁决 。 在此情况
下， 仲裁员积极主持调解， 告知
公司在本案中其虽持有张某自愿
签署的离职申请， 但张某离职的
前提是公司的调岗理由不是很充
分， 且未拿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张
某不能胜任原岗位。 与此同时，
也告知张某其也有证据不足的情
形。

最终经过几轮调解， 双方达
成和解， 公司同意向张某支付经
济补偿金 、 工资差额等2万元 ，
仲裁机构制作了调解书。

“我不知道自己在哪些地方
有理， 在哪些地方存在不足。 如
果没有工会的法律援助、 没有李
律师帮忙， 案件不但不会这么快
结案， 我也不会得到比较满意的
赔偿数额。” 张某表示 ， 通过这
件事， 她要加强业务知识和法律
知识的学习 ， 增加遵纪守法意
识。

劳模律师说法

调整职工工作岗位必须
依法进行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时福茂
律师点评：

本案涉及两个法律问题：一
是公司能否单方调整劳动者工作
岗位。一般来说，如果劳动者确实
不能胜任工作， 公司是可以对劳
动者的岗位进行调整的， 无需经
过劳动者的同意。本案中，公司认
为张某经常请假，导致工作积压，
属于无法胜任工作， 以这种理由
定性职工不胜任显然是不能成立
的。因为张某请假系事出有因，停
工留薪是工伤职工的法定权利，
其所休之假既不是病假也不是事
假， 而是因工伤负伤暂时停止工
作。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作为用人
单位不但没有给予因工负伤的张
某以应有的关怀和照顾， 反而认
为其无法胜任工作显然错误。

二是不能胜任工作的员工能
否解除。 公司以张某不能胜任工
作单方调岗并对其社保减员是违
法的。 张某可以公司 “未按照劳
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
动条件” 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当
然， 如果公司进行社保减员， 拒
绝张某到原岗位工作并停发工
资， 张某也可以主张公司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 要求向其支付经济
赔偿金或者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而不是仲裁中张某提出的经济补
偿金。

协办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


